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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君毅在《人生之体验续篇》一书中认为：为俗情世间立一个毁誉的标准十分重要；人生之艰难与哀乐相

生；人生立志之道即是使自己之实际的存在成为一理想的实际存在；人生之虚妄与真实相伴，人要成为一真实的

存在，须经过一真实化之历程。通过反观人生历程中那些妨碍理想实现的各种艰难、罪恶与悲剧，他要求人们应

随时提高警惕，反省自己的人生，以斩断那些人生途程上的荆棘，使人从烦恼、痛苦、罪恶的深渊中超拔出来，

以归于人生之正道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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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现代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著书立说颇丰，以阐

释儒家学说之思想为己任，对人生、伦理、道德、哲

学、宗教、历史、文化、教育等领域均有研究，尤其

注重探讨人生观问题，其著述在海内外有着深远而广

泛的影响。本文拟对他的《人生之体验续篇》一书中

的人生观问题进行再探讨。顾名思义，该书是唐君毅

的名作《人生之体验》的续篇。不同于前书着眼于对

人生向上性之理想的肯定，该续篇则反观人生历程中

那些妨碍理想实现的各种艰难、罪恶与悲剧，要求人

们应随时提高警惕，反省自己的人生，以斩断那些人

生途程上的荆棘，使人从烦恼、痛苦、罪恶的深渊中

超拔出来，以归于人生之正道。 
 

一、为俗情世间立毁誉标准所在 
之重要 

 
唐君毅认为，“毁誉现象，一般的说，直接属于形

下的俗情世间，而不属于形上的真实世间”[1](1)。这种

现象是人生中随处可见的。俗话说的“谁人背后无人

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就是一种典型的毁誉之说。在唐

君毅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毁誉现象之复

杂性的原因，一是因为人间世界一切毁誉现象在本性

上是无定的；二是缘于毁誉之无定性，与人之心灵之

交互反映，而使人间世界对某一人言行之毁誉之流行，

可成一永无止息而无穷的漩流。为此，他将毁誉现象

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作为日常生活中之经验事实之毁誉。唐君

毅认为，“作为日常生活中之经验事实的毁誉，每人都

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中去体会。”[1](1)比如说，通常人

们总是谈学问、谈事业的时间少，而批评人、议论人

的时间多。批评人，议论人，便非毁则誉。当然，毁

誉本于是非之判断，人有是非之判断，则不能对人无

毁誉。即使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历史人物，也将永远存

在于后代无限的人之是非毁誉之中。这些都是俗情世

间中不容否认的事实。 
其二，作为社会政治现象之毁誉。唐君毅认为，

毁誉虽然是个人的活动，但在此活动中，却包含着希

望“他人亦作同一毁誉之要求；而人亦本有模仿、同情

他人之毁誉，或受他人之暗示以作毁誉之一种社会

性”[1](5)。于是，便有所谓众口共誉、众口交毁，或众

好众恶之社会现象发生。他举例说，在人类社会中，

无疑存在公共的宗教信仰、道德标准以及礼仪风尚、

政治制度、法律习惯等，这样，他人对于能遵守之者

则共誉之；对于违背之者则共毁之。这就是作为社会

政治现象之毁誉。 
其三，作为主观心理现象之毁誉。唐君毅认为，“要

真了解作为个人日常生活之经验事实看的毁誉，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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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政治现象看的毁誉，必须赖于了解作为主观心

理现象看的毁誉。”[1](6)这是因为毁誉之为一经验事实，

最初只是人心理上的经验事实，而一切社会制裁之所

以对个人有效，社会之毁誉之所以能致一政权之兴亡

与个人政治地位之得失，最后无不根于诸个人心理的

要求或活动。在唐君毅看来，作为心理现象看的毁誉，

首先是我们内心所体验的他人对我之毁誉。我体验了

他人对我之毁誉，此毁誉即存于我之内心，而为一内

心之现象。其次则是我们内心所体验的我之誉人或毁

人之心理活动，而此活动则与对他人之言行的价值判

断相俱，或即是此对他人言行之价值判断本身。唐君

毅认为，人之所以会产生毁誉之心理，是因为毁誉成

为了有效的社会制裁之真正根据。如果人不先好誉而

恶毁，将尽可放言任行，而不畏任何他人之批评与社

会上之舆论。也就是说，人之怕此社会制裁，并非怕

他人以外的社会，实际上只是要满足其好誉而恶毁之

心理要求，亦实即只是人之好誉而恶毁之心理要求以

及在制裁他自己之其他欲望与其他心理要求。此处实

只有内在的自己制裁，而并无外在的社会制裁。 
其四，在精神现象中之毁誉。唐君毅认为，“精神

现象亦可说是一种心理现象，但不是一般人的心理现

象。一般心理现象是随感而自然发生的，精神现象则

是为一自觉的有价值的理想所引导的。一般的心理现

象，使人对于外面的世界，作各种主观的反应，并时

求直接改变环境。精神现象则初是人对他自己之心理

现象自身的一种反应，而先求改变主宰他自己之心理

以及行为，以使其生活之全体为理想所引导，而由此

以间接改变环境。故精神现象可称为一自作主宰的心

理现象，或专心致志于一自觉有价值之理想的实现之

心理现象。”[1](11)在唐君毅看来，作为日常生活中之经

验事实之毁誉、作为社会政治现象之毁誉和作为主观

心理现象之毁誉，都可以说属于俗情世间，因此，其

毁誉之有效的流行，仍在俗情世间，而不在超俗情之

真实世间。他认为，真实世间不展露于一般人之日常

生活社会现象与心理现象，而展露于人之精神现象。

而精神现象只是俗情世间中之少数人所常有，或一般

人之在少数时间之所偶有者。我们懂得了精神现象、

精神生活之异于一般日常生活心理现象，便知在精神

现象、精神生活中的毁誉迥异于作为一般心理现象、

社会现象、经验现象的毁誉。 
唐君毅认为，“人之名与实乖，人之德与位违，智

者寂寞而愚者喧，贤者沉沦，不肖者升，人间乃有无

穷愤懑、无限冤屈、无端哀怨，此之可悲，亦可不亚

人世之饥寒之苦，与鳏寡孤独之无告。故知流俗世间，

必有为之定是非毁誉之标准，止其流荡之无已，而为

之主，足以慰人情之求名实之相应者。”[1](21−22)因此，

为俗情世间立一个毁誉的标准是十分重要的。而立这

个标准，又当自视其在社会所处之地位，所当之时势，

所对之人物，而不一其术。 
 

二、人生之艰难与哀乐相生 
 

唐君毅认为，“人生的艰难，与人生之原始的茫昧

俱始。”[1](43)因此，随着一天一天地长大，人便负荷着

其内在之无穷愿欲，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挣扎奋斗，并

承担着一切环境与他的愿欲间所发生的一切冲激、震

荡，忍受着由此内在愿欲与外在环境而来之一切压迫、

威胁、苦痛、艰难。而这一切都是人生无可逃避的命

运。在唐君毅看来，人生之所求不外七件事，即求生

存、求爱情、求名位、求真、求善、求美与求神圣。

而这些要求之去掉与达到，都有无限的艰难，此艰难

总无法根绝。 
首先，人生之路的第一步艰难是求生存。唐君毅

认为，人为求生存，不得不辛苦地劳动，甚至走遍天

涯去谋求职业。而此求生存之愿欲，亦是天所赋予人

之性，是非人的自由意志或自觉心所决定的。 
其次，人生之路的第二步艰难是男女之爱情。唐

君毅认为，人之需要爱情与人之要求生存都是人之天

性，而此天性的要求都从生命之深处涌出，它们驱迫

人生前进，使人自觉似有满足之的责任。然而爱情并

不都是快乐的，它有失恋离婚的苦恼。即使是佳偶，

或异地而长别离，或同心同居而不能百年偕老；纵然

能同心同居，百年偕老，亦很难同年同月同日死，终

有一日要被迫分离。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

无绝期”，就是人生求爱情艰难的真实写照。 
再次，人生之路的第三步艰难是人之求名位。唐

君毅认为，人一生中最感兴趣的事情，在儿童时期是

饮食；在青年时期是男女爱情；在壮年以后便是名誉

与地位。在他看来，尽管求名位是人的本能，但是，

一个人在社会上是否有名有位，纯粹是外在的事情。

人当行其心之所安，遁世不见知而无悔，这样才能保

持人之无上的尊严。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却又是一人

生中极大的艰难事情。这是因为人之所以乐于求名位，

是源于其希望被人承认为好、为有价值的心理。而人

要去求名位，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要为无数的人

所认识，并在人的价值秩序中处于首列，这在现实生

活中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人自己所表现出来的价

值永远都只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他人（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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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认识能力也总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人求名位

实际上成为了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第四，人生之路的第四步艰难是人之求真、善、

美与神圣。唐君毅认为，“更高的人生，是在俗情世间，

名位财色之世间之外，看见真善美神圣的世界。这是

一永恒、普遍、纯洁而贞定的世界。”[1](56)这一世界是

眼前的天桥和天路，是人间的天国，是洋溢的神圣之

遍地流行，是人欲仁斯仁至矣的当下境界。然而，真

要到此境界却又是至易而实至难的事情。在唐君毅看

来，一切真理皆可隐藏另一真理；一切美的境界之外

还有其他美的境界；善德是无穷的；宗教上的与神圣

境界之交通亦有各种不同的亲密之度。人在此世界中

行，直向上看，又总是前路悠悠，随时可觉日暮途远。

而此中的甘苦，亦犹如世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甘苦，

常常是无法为外人所知道的。在唐君毅看来，作为“求
生存、求爱情、求名位”的俗情世界与作为“求真、求

善、求美与求神圣”的形上世界之间存在有裂痕，而要

从现实的俗情世界通达超越的形上世界是极其艰难和

充满危险的。唐君毅认为，“真美善神圣之世界，全是

超越于现实世间，固有语病；说其即在此眼前之世间，

亦有语病。此中必须兼超越于现实世界与内在于现实

世界之二义，即：不即俗世，亦不离俗世之二义，出

世间，而又不舍世间之二义，以得其中道。但此中道

又如一无厚之刀锋，一不当心，便落入边见。”[1](59)

因此，生活在现实俗情世界的人要想达到形上价值世

界的境界，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同时，唐君毅又认为，在通往形上价值世界的超

越人生之路上，虽然同是求真美善和神圣，但却有着

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一条是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天
才之路”，一条是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圣贤之

路”。作为“天才之路”，因其要求绝世脱俗，于普通大

众是不可学和不可企及的；作为“圣贤之路”，因其从

当下世俗的点滴出发，并不要求绝世脱俗，所以看似

人人可学，人人可为，但却充满陷阱，充满泥泞。可

见，无论是不可企及的“天才之路”，还是充满陷阱和

泥泞的“圣贤之路”，都使得人要真超越形上的价值世

界，实际上成为了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那么，这通

往“圣贤之路”是否就走不通了呢?在唐君毅看来，“对
于走孔子所提倡的圣贤之路，所生之病痛与艰难，不

是绝莫有法子医治与挽救。因知病在即有药在，人可

自求得之。”这“自求得之”之法子就是他所说的“哀乐

相生之处”。他认为，“此哀乐相生之处之含义，是人

必须知道人生的行程中病痛与艰难。这些病痛与艰难，

不是外在的，而在我之存在之自身。”[1](65)因此，懂得

了这个道理，就便知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可仗恃的，也

没有什么可骄矜的。当我们真肯定一切病痛与艰难之

必然存在时，则人之心灵即把一切病痛与艰难放平了，

放平了的心灵，应当能悲悯他人，亦悲悯他自己。而

在人能互相悲悯而相援以手时，或互相赞叹他人之克

服艰难之努力，庆贺他人之病痛的逐渐免除时，天门

开了，天国出现了。此中处处都有一人心深处之内在

的愉悦——是谓哀乐相生。人如果真能懂得此“哀乐相

生”之智慧，便可于一刹那间超越一切人生之哀乐。但

是，人又不能一直悬于此“智慧”，因而也就不可能一

直拥有这领悟智慧所带来的人生之大快乐，人还得回

到实际生活中，当他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时，他仍然不

能不伤于哀乐。这就是如环的永恒的哀乐相生，因此，

人生之最后归宿处不能是快乐，只能是哀乐相生的情

怀。然而，尽管如此，唐君毅却认为，“世间仍有一道

理颠扑不破，即人能知道艰难，人心便能承载艰难。

人心能承载艰难，即能克服艰难。”[1](67)同时，人生一

切事情皆无绝对的难易。只要人真正精进自强，一切

难皆成易。反之，只要人懈怠懒散，则一切易也皆成

难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唐君毅“哀乐相生”
思想的真谛。 

 
三、人生立志之道 

 
我们知道，人要在一生中有所成就，就必须首先

立志。唐君毅认为，立志之志，非只是今心理学上所

谓意志之义，亦非全同于一般所谓理想之义。虽然说，

“立志亦是立一种理想，但此所立之理想，是直接为自

己之具体个人立的，不是抽象普遍的；同时不只是立

之为心之客观所对，而是立之为：自己之个人之心灵

以至人格所要体现，而属于此心灵人格之主体的。此

即是要使此理想，真实的经由知以贯注至行，而成为

属于自己之实际存在的。故我们与其说，立志是立一

个人生理想，不如说立志是使自己之实际的存在成为

一理想的实际存在。立志之志，不只是‘向’一定的目

的，或普遍抽象的社会文化理想、人生理想，而是由

当下之我之实际存在，‘向’一理想之实际存在，而由

前者‘之’后者。”[1](69) 
在唐君毅看来，在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都存在三大

迷妄，如果不破除这三大迷妄，人皆不能立一公的正

面志愿。他认为，人生第一迷妄，是以为人于世间无

所占有。实际上，像身体、物质、货财、名位、权力

等世间的东西，人总是多多少少具有的，故人在世间

必有所有，此是一绝对必然的真理，不然，人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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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社会中生存。如果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这

就是第一大迷妄。人生的第二大迷妄，是人自以为能

安于其所有，而满足于其中。人之不能由其所有之一

切以得完全之满足，乃因为人既知其“所有”，此“知”
即超越此“所有”，而顺此“知”，即会另求有“所有”。
因而“有知之人”乃绝对不能于其“所知之所有”中完全

满足的。故谓人能满足于其所有是人生的第二大迷妄。

人生的第三大迷妄，是人自以为人可视其一切所有为

自己以外之物而舍弃之，而发出一逃出世间之名利、

权力及不要富贵之意志，以至发出一不需要任何在身

体外之物质，以及心灵以外之身体之意志。唐君毅认

为，要去此三大迷妄之真理，是人在世间，既有所有，

又不能满足于其所有，又不能一往只弃其所有，以求

其个人之超越其所有。因此，人生立志的唯一正确之

路，是一方承担其所有，而一方又消费之使用之于一

超个人的大公无私的志愿前。唯有如此，才可既实现

人之超越其俗世所有者之人性，亦使其在俗世所有者，

与俗世中所接触之他人，皆可在此志愿下，得其安顿。 
 

四、人生之虚妄与真实 
 

唐君毅认为，“人之存在中，实夹杂无数虚妄或虚

幻的成分。人要成为一真实的存在，须经过一真实化

之历程。”[1](108)在他看来，人之存在与其活动之内部

之所以含有虚妄或虚幻的成分，是因为人有思想。人

有思想，是人的尊严之根源，但同时亦是人之存在中

有虚妄或虚幻成分的根源。那么，人的思想为什么会

成为人之存在中的虚妄或虚幻之根源呢?这是因为，人

有思想，就会发生错误，当人的思想发生错误时，人

就可能把花视为草，把鸟视为兽，即把存在的视为不

存在，不存在的视为存在了。可见，人的错误的思想

虽一度存在，但却是非真实的存在，其存在的本身即

含有一虚妄或虚幻的成分。唐君毅认为，人要实现人

生真实化的过程，要克服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首先，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一步，就是要不说诳，

不妄语。唐君毅认为，人生之存在中所包含的第一个

虚妄或虚幻之成分，就是人会说诳。我们知道，人之

所以说诳，是因为若干事情恐他人知之，而不便自己

私下进行，或欲由说谎以欺骗他人，使他人能帮助自

己或不妨害自己私欲目的之达到。那么，如何才能断

绝一切谎言之根源？唐君毅认为，“人必须做到：其一

切言语，皆当机而发，一发即过而不留，其遗迹即若

如如不动；非经以后之心灵，依清明之自觉，重加反

省运用，即不再无端自动冒起，自其原在之经验系统

中，游离超拔而出；然后可。”[1](114−115)因此，人只有

超出谎言之外，才能求得人之真实的存在，实现人生

真实化的过程。 
其次，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二步，就是其行为合

理。唐君毅认为，所谓行为合理，是指凡不违背于所

知之自然的规律，而他人与自己可同样遵行者皆是。

譬如，我对人守信，人亦可对我守信，此守信乃人与

我所可同遵行者，即是合理行为。反之，如我说谎欺

人，不愿他人说谎欺我，我骂人而不愿他人骂我，这

种说谎、骂人的行为，即不是合理行为。而这“一切违

背所知之自然规律的幻想，及缘此幻想而生之行为与

不合恕道之行为，乃人生之真实化的障碍。此与我们

之谓说谎之事，是人生之真实化的障碍，都不是说其

从不曾存在过；而是说其存在自身，即含有一内在的

虚妄性或虚幻性”[1](116)。因此，人只有遵守自然之规

律，使自己的行为合理，才能破除人生内在的虚妄性

和虚幻性，使自己的人生真实化。 
再次，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三步，就是必由成己

以成物。唐君毅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只成己而不成物，

此乃因人之真己，永不能真以他人为外，万物为外。

人之心灵之本性，原为四门洞达，以容他人与他物之

出入往来，而原能对其疾痛忧患，无不感者。”[1](119)

当然，我们可以在我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出一条界限，

即界限内者为己，界限外者为人。我可超越界限内者，

达于界限外而知有人，亦可超越界限外者以回到界限

内，而唯知有己，又化此己为一绝对无外，而唯知此

一己，似亦未尝不可。然而问题是最初划此界限者为

谁。实际上，此最初划界限者仍当为我之自己，而此

自己之初划此界限，即证明其原在此界限之上，同时

也看见界限之内与外，而此真能同时看见界限之内与

外之“己”，即为一兼含内外人己的我之心灵之本性，

而于此“己”、此心灵之本性，则永不能只置之于其所

划之界限内。因此，此己必为自居界限之上以兼关怀

内外之人己，而求其兼成者。否则，若人皆饥而我独

饱，人皆寒而我独暖，人皆忧患而我独安乐，人皆愚

昧而我独智慧，人皆为不德之小人，我独为有德之君

子，这种状况必然为我之心灵之本性之所不忍。因为

我之心灵之本性原能同时看到我所划之人我之界限之

内与外而已。由此而我欲求我之人生之真实化，即于

理于势，皆不能不求成己兼成物。而一切客观的道德

实践与成就社会人文，治国平天下之事业，皆所以成

就我之人生之真实化者，都出自这个道理。因此，人

要实现人生的真实化，就必须由成己以成物。 
第四，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四步，就是要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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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目前。唐君毅认为，“一般人恒只求生而忘其有死，

此固有其所以如此之故。但最真实之人生，仍须将其

‘必有死’之事，时时放在目前。”[1](120)为什么人必须时

时将死放在目前?因为在世界存在的一切事物中，只有

人类乃真知其有死。像上帝、仙佛与天使皆不死，禽

兽草木虽有生必有死，但却不知其有死。唯人独有死，

且知其将死与必死。在唐君毅看来，既然人必死也知

其死，那么，人为什么会关心其身体之死的问题呢?
这是因为人之心灵总是怀抱种种目的、理想和志愿，

欲凭借自己身体之动作，加以实现于客观世界。因此，

人的身体之死就成为了人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而对

于死的恐怖也亦即在于此。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呢?唐君毅认为，人欲使自己之志愿之事成为随时可了

者，只有一条道路，即人不能只将心灵中之目的、理

想虚冒而出，而只视自己之身体的活动为工具，不忍

舍离。而是不应该视身体为心灵达其目的、理想之工

具，而将其一切目的、理想收归心灵自身，以下与身

体之行为相呼应，以使此身体非其所执著之工具，只

为一直接表现其心灵活动之一时凭借。这样，心灵与

身体之关系如一呼一应，呼是心愿，应是身行。心所

愿者，直下只是此身之行，另无外在目的。则心身之

关系，才呼即应，才应即止。处处道成肉身，处处肉

身即道。肉身化往，此心此道，即合为神明，存于天

壤，寄于他生。唯如此而后人能在有生之时，不舍肉

身，而肉身亦随时可死。而此中之要点，要在先不将

此肉身作心灵所执之工具用，而只作心灵当下之表现

之凭借而已。这样，人才能做到人生随时可死而无遗

憾，实现人生的真实化。 
第五，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五步，就是要为心灵

对于一切人生之错误与罪恶，他人与众生之苦痛及一

切反价值、不合理想、不真实而含虚妄虚幻的成分之

存在，能开朗地加以认识、体验与承担。唐君毅认为，

“人生之真实化，固然重在向往正面之价值理想如真美

善等，但人心如不兼对反面的东西开朗，则其对正面

的价值理想之向往中，同时亦有一种无明。”[1](124)在

他看来，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值得赞美的少，须要斥

责的多；令人欢喜的少，令人慨叹的多；能真实存在、

合理想、含正价值、值得保存的少，不合理想、含负

面价值、包含虚幻虚妄成分的多。因此，人要求其人

生之真实化，亦无时不与此一切不真实的东西相遭遇。

此一切不真实的东西都可成为人生求真实化的历程中

之险阻艰难。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险阻艰难呢？唐君

毅认为，“对照此人生之求真实化言，则其为险阻艰难，

正是最真实的存在。”[1](125)在此，我们亦不能只本我

心灵之超越性，去向上超越的看真美善世界之自身，

亦不能只是超越的静观此一切不真实者之自己销毁、

自己否定、而自己超化。因为只有此向上看与静观，

仍是使我之人生存在之求真实化的要求，缩回于我自

己之内，而我之心灵实早已同时溢出于我自己之外，

而知我以外之诸不真实的东西之存在，因而亦不能不

求此不真实的东西之真实化。求其真实化，而我之力

有所不及；则不真实者，对我显为一真实的险阻艰难。

因此，人必须真实地认识我之与一切不真实的东西相

遇，皆是我自己求人生之真实化的历程步履中之一事，

是我一不能不忍受的命运。因此，人生遂不仅须在生

时把死放在面前，且须在求真实化的历程步履中，步

步为不真实的东西之荆棘所穿透。可见，人生是必须

包含痛苦的，愈求真实化的人生的人，必然是愈痛苦

的。正因为如此，人只有在其身体感受痛苦时，才会

真想到其身体的自然生命之真实存在。人亦必须在精

神上感受一切不真实的东西入荆棘之刺目刺心时，才

能真觉得其精神生命之真实存在。对此，我们应该开

朗地加以认识、体验和承担。 
第六，人生求真实化的第六步，就是对所接之事

物之唯一无二性之确认。唐君毅认为，“由识得此即天

心即人心之仁心，充塞饱满于我之当下之人生存在之

中，而由我之四肢百体与相呼应，洋溢流行于外，以‘大
体与天地同序，大乐与天地同和’之心情与我之当前环

境中之家庭、国家、人群中之人及自然物相流通感应。

而此处之最重要者，乃人之对其所接触之当前环境中，

一切特殊唯一无二之事物之唯一无二性之确认。”[1](129)

如人必须认识其父母乃唯一无二之父母，其家庭乃唯

一无二之家庭，其国家乃唯一无二之国家。由此而呈

现于我面前之世界与宇宙乃唯一无二之世界与宇宙，

而我内在之即人心即天心之仁心于时时处处有其唯一

无二之呼召。同时，此中我时时处处之所遇与我之所

发生之行为也皆唯一无二，并时时处处皆为绝对，皆

为具体之充实存在。否则，如做任何事情一有雷同抄

袭，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以至于落入格套，只凭抽

象概念用事，就会使自己当下之心灵之感应与行为中

有一缺漏与虚幻不实之处存在。因此，只有此中一无

缺漏与虚幻不实之处，则此当下之我之人生之一切行

事皆日新不已，而一成者皆永成，才能实现人生真实

化的过程。 
综上所述，唐君毅通过自己对人生之艰难、罪恶、

悲剧方面的体验，用积极的态度，从正面加以总结，

提醒人们在艰难、罪恶、悲剧等陷阱和深渊面前应随

时提高警惕，以免掉入陷阱和深渊而不能自拔。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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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关于反省自己的人生，以斩断那些人生途程上

的荆棘，使人从烦恼、痛苦、罪恶的深渊中超拔出来，

以归于人生之正道的思想，对于我们克服前进中的困

难，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思想觉悟，促进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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